
证券代码：002607 证券简称：中公教育 公告编号：2025-069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借款和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海南中公致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中公致远”）与海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澄迈科技支行（以下简称“海南银行澄迈科技支行”）签订了《流动资金贷款合

同》（合同编号：A[海银澄科普惠流]字[2025]年[0929008]），海南银行澄迈科技支行

向海南中公提供 1,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李永新为该笔贷款业

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4月 2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

属公司拟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合计不超过 50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综

合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融资租

赁、票据质押、在建工程项目贷款、应收账款保理、并购贷款等。上述授信额度不等

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以公司与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具体的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合理确定。同时，为保证综合授信融

资方案的顺利完成，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的土地、房产及下属公司股权等资产，为

公司及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 50亿元的担保，

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金融机构批复为准。以上申请贷款及担

保事项已经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或者授权代表全权

办理贷款及担保额度范围内一切相关手续。本次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有效期自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此期间，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可以在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调剂循环使

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尚未到

期的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294,378.26 万元（含本次公司担保），未超过上述额度，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信息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6日、2025年 6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

于 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1）、《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1、被担保人的名称：海南中公致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DWJF928Q

3、成立日期：2024年 12月 6日

4、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街道万国大都会写字楼 B座 17楼 ABC房

5、法定代表人：李德林

6、注册资本：1000万元

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招生辅助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

许可的培训）；数字技术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

（经营范围中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海南）向社会公示）

8、股权结构及关联关系：北京中公致远科技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海南中公致远科技

有限公司 100%股权。北京中公致远科技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42,079.68

负债总额 6,192,593.51

净资产 -250,513.83

项目 2025 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20,362.95

利润总额 -250,185.18



净利润 -250,513.83

10、海南中公致远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1、贷款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澄迈科技支行；

2、借款人：海南中公致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借款金额：1,000万元；

4、贷款期限：不超过 36个月；

5、贷款利率：采用浮动利率（年化利率，单利），即以实际放款日的 LPR基础上

加 130个 BP（1BP=0.01%）。并自本合同下贷款实际发放日起，每满年的当日为利率

调整日。

6、借款用途：日常经营周转；

7、担保方式：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李永新为该笔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担保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李永新为该笔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情况如

下：

1、被担保方：海南中公致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方：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永新。

3、债权人：海南银行澄迈科技支行。

4、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5、担保期限：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该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 1,000万元；

7、担保范围：上述贷款合同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违约金、

赔偿金等。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贷款及担保是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李永新为合并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中公致远补充日常流动资金，符合公

司整体战略经营需要，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中长期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被担保的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偿还



能力。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尚未到期的对外担保总额

为 294,378.26 万元（包含本次担保），全部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各级

子公司对上市公司及各级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06.38%。

公司及各级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

诉讼的对外担保。

七、备查文件

1、《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2、《保证合同》；

3、《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